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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民眾權益績效 

1.鵬管處於 111 年持續辦理灣域水質監測計畫，依據 110 年環境監測結果，各項水質檢驗數據符合「大

鵬灣國家風景區 BOT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相關規定。 

2.鵬管處已於 110 年完成灣域截導流改善工程調查規劃設計，預計 111-112 年辦理工程發包施作大鵬灣

區外污水截流處理改善，將透過截流養殖或民生廢污水進行水質改善後，再排入大鵬灣灣域。 

3.鵬管處持續辦理灣域底泥浚渫，111 年灣域底泥浚渫工程已於 110 年 12 月決標，工期至 112 年完工，

預計可浚渫底泥 21萬立方。 

4.屏東縣政府後續將提報水環境爭取「林邊排水水質自然淨化處理場域規劃設計案」工程經費。 

5.針對大鵬灣上游 9 家畜牧場污染防治輔導改善，屏東縣政府已推動 2 家畜牧場沼液沼渣肥分利用計

畫，並爭取農業委員會 109 年「屏東縣東港溪流域畜牧業污染改善計畫」及「養豬產業振興發展計畫

-推動養豬場沼氣再利用（發電）」補助畜牧場污染防治設施改善，合計 472 萬元，其餘 7 家畜牧場

將透過稽查及輔導協助申請沼液沼渣肥分利用或環保局放流水回收計畫中，以減少畜牧廢水排入水體

。 

6.營建署補助屏東縣政府辦理東港鎮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實施計畫建設中，已完成大部分主次幹管及

分支管埋設。屏東縣政府辦理東港水資中心已於 110 年 1 月 11 日開工，預計 112 年 2 月 15 日完工後

進行家戶污水接管。截至 110年 12月底工程實際進度 15.87%，超前 2.19%。 

7.自 108 年 7 月 12 日至 110 年 12 月 24 日止，經鵬管處通知，海巡署派員協同實施水域巡查任務（每

週 2 次、每次 2 小時），並置重點於違規之養殖、捕撈及漁業等行為，共計派遣 120 班次、301 人次

（110年 5至 9月疫情期間並未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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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績效 

1.環保署將持續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8 條規定，嚴格監督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切

實監測灣域水質，以掌握水質現況。 

2.環保署運用前瞻基礎建設經費，依據經濟部 109 年 1 月 30 日核定之「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批

次提報案件內容，補助屏東縣政府 540 萬 2,000 元辦理「林邊排水水質自然淨化處理場域規劃設計」

（總經費 600 萬 2,000 元），該府已完成規劃設計，並提出「林邊排水水質自然淨化處理場域工程」

總經費 1 億 4,000 萬元，預計收集處理水量約 15,000CMD，BOD 去除率 70%、SS 去除率 70%、總磷去除

率 30%，以改善林邊排水與大鵬灣水質，後續請屏東縣政府於「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爭取工程經費

。惟要全面達到改善水質部分，仍須各相關單位協力根絕污染源排放，例如落實截流上游畜牧業、養

殖業等廢水，以及施作污水下水道阻絕民生污水流入灣域等措施。 

 


